通湖路261、263号铺
（一）基本情况：建筑面积约28.8平方米；

（二）业态要求：福州小吃（须获得“福州风味小吃名点”的称号）；
（三）经营期限：一年；

（四）竞租底价：158元/㎡/月；

（五）报名条件：
1、企业法人；

2、报名企业须提供其企业旗下福州小吃获得“福州风味小吃名点”的称号的证明材料。
（六）报名所需材料：
1、通过年检合格的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（复印件须加盖公章）；

2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及复印件（复印件须加盖公章）；

3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复印件须加盖公章）；若法定代表人无法到场的，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复印件须加盖公章）；

4、报名企业须提供其企业旗下福州小吃获得“福州风味小吃名点”的称号的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（复印件须加盖公章）。
